连科协〔2016〕 49 号

关于开展创建“特色家庭农场”
活动的通知
各县区科协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，按照中国科协、省科协的工作部署，2015年以来，市科协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在广泛开展“百名教授兴百村小康工程”基础上，联合市委农工办、市农委、南京农业大学，开展了扶持对接百个家庭农场活动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为进一步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，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，引导特色产业发展方向，拓展“百名教授兴百村小康工程”的服务平台做出了积极的探索。
为了全面实施市科协2016年“五大计划”工作任务，落实创新创业培育计划，推动专家教授对接、扶持100个家庭农场工作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家庭农场。市科协将开展“特色家庭农场”创建工作。特色家庭农场建设标准见附件1。被命名的“特色家庭农场”在科普惠农工作中将作为先进科普示范基地和科普示范带头人典型，优先推荐参加省级以上评审。
请各县区按照特色家庭农场建设标准要求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进行申报。申报者须填写特色家庭农场申报表。申报表一式两份于9月15日前报市科协科普部。
联系电话：85801486
联系地址：海州区凌州东路9号市政务中心A楼416室
附件：1、连云港市特色家庭农场建设标准

      2、连云港市特色家庭农场申报表

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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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   
连云港市特色家庭农场建设标准
一、主体规范。家庭农场必须完成工商登记一年以上，具有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，并在当地农业部门备案。从事各种养殖的家庭农场，同时具有法律、法规要求的从业许可凭证。

二、场所齐备。经营规模相对稳定，土地租期或承包期在3年以上（含3年，以乡镇经管部门鉴证的流转合同为准）。有必要的场房场地和办公设备，有独立的银行账户，有醒目的农场标识牌。
三、从业人员素质较高。主要经营者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，掌握所从事农业产业较先进的生产、管理技能，熟悉并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。

四、主要产品品牌化。所销售产品拥有注册商标，实行品牌化经营。主要产品最好通过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。

五、积极参加“百名教授兴百村小康工程”及各类科普宣传活动，认真与各级专家教授进行对接，邀请专家教授担任技术顾问或技术指导。定期组织专家教授开展技术培训，并进行现场指导。成为新品种、新技术推广应用先行者。

六、产品销售信息化。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市场营销手段和方法，主动与农商、农超、农社对接进行营销，产品销售渠道稳定。

七、生产规模适度。粮食作物连片种植面积在100-300亩（果树、茶叶、观光园、采摘园在50亩左右）；从事设施种植的，连片面积在50亩以上；从事种养结合的，连片面积在50亩左右。畜牧业出栏达到100头以上，或能繁母猪（羊、牛）10头以上；其他特色养殖的，年收入10万元以上。

八、示范带动效果显著。带动能力强。在科技运用、农业装备、生产技能、经营模式、管理水平等方面对周边农户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，并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。年人均纯收入高于本县（区）农民人均纯收入20%以上。
九、生态效益好。按照生态、循环、高效的原则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规范使用化肥、农药，农业资源利用率高，农业生态环境良好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。

附件2      
连云港市特色家庭农场申报表
	家庭农场名称
	

	家庭农场地址
	县（区）        镇        村

	家庭农场主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农场规模
	
	是否进行信息化销售
	

	主体是否规范
	
	场所是否齐备
	

	产品注册商标
	
	产品认证情况
	

	主要产品及特色
	

	主要对接专家

姓名及情况
	
	工作

单位
	
	专业
	

	
	
	
	
	
	

	推广新品种名称
	
	新技术

名称
	

	
	
	
	

	
	
	
	

	对接专家来连活动情况及内容
	

	近年来经济效益及示范带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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